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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区位分析

长山村位于三亚市崖州区西部，东临梅东村，西与三更村、凤岭村、镇海村

相邻，G98 海南环岛高速和西线环岛铁路自村域北侧穿过，G225 国道和粤海铁路

自村域南侧穿过。长山村有 3个自然村（白土园村、透风园村、村仔村），10个

村民小组，村委会位于白土园村。

二、人口和社会经济

长山村村庄现有户籍人口 2231 人，共 454 户，居民均为汉族。

村民主要从事产业为农业种植，主要农产品为橡胶、水稻、槟榔、辣椒等作

物。少量农户以家庭为单位庭院养殖猪、羊、鸡等禽畜。

三、村庄发展定位

以崖州科技城建设为契机，依托山水林田海等自然资源，完善组团公共服务

设施及基础设施配套，将长山村建设为以瓜菜种植、水果采摘为主，村民居住舒

适、生活配套完善、生活富裕的农旅结合示范村。

四、村庄人口规模

至规划末期（2035 年），长山村规划人口为 2443 人，规划户数为 698 户。

五、产业空间布局

结合现状资源分布，规划村域形成“一带、三区、多点”的产业结构。

“一带”为滨海活力休闲带，形成以滨海、田园与城市风貌融合、资源共享

的滨海活力发展轴。

“三区”为山林生态种植区、田园高效农业区和乡村生活体验区。

“多点”包括鸡、鸽、猪、牛、羊养殖基地和苗木、瓜菜种植基地等。

六、国土空间布局规划

1、建设空间

农村生活空间主要指建设空间，主要包括农村宅基地、农村社区服务

设施用地、教育用地、商业用地、城镇村道路用地、其他交通设施用地和环

卫用地等。本规划划定村庄建设边界面积 46.84 公顷。其中，农村宅基地共

38.51 公顷，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共 1.64 公顷，产业用地共 5.01 公顷。

2、农业空间

村庄的生产空间主要指农业空间，主要指提供农产品为主体功能的空

间，如耕地、园地、林地等。

3、生态空间

生态空间是指以提供生态产品或生态服务为主体功能的空间。生态空

间主要指生态公益林、湿地、陆地水域等。

七、规划管制规则

（一）生态保护修复

1、生态保护红线按照禁止建设区进行管理，确实无法避让生态保护红

线区的建设活动需符合《海南省生态保护红线管理规定》《海南省陆域生态

保护红线区保护与开发建设准入目录》要求，依法办理审批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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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保护村内天然林、水域、自然保留地等生态空间，重点保护一二级林地

及沿海湿地，加强对生态公益林的保护，不得进行破坏生态景观、污染环境的开

发建设活动，做到慎砍树禁挖山填湖。

3、优化乡村生态空间格局，做到尽可能保留乡村原有的地貌、自然形态，

系统保护好乡村自然风光和田园景观。

（二）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1、落实已划定的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

改变用途。

2、未经批准不得随意占用耕地；确需占用的，应提出申请，按程序办理相

关报批手续。

3、未经批准，不得在园地、林地及其他农用地进行非建设活动，不得毁林

开垦、采石、挖沙、采矿、取土等活动。

4、应按规定要求建设设施和使用土地，不得擅自或变相将设施农用地用于

其他非农建设，并采取措施防止对土壤耕作层破坏和污染。

（三）建设空间管制

1、农村住房

（1）村庄内规划农村宅基地 38.51 公顷，规划新申请的宅基地，应严格落

实一户一宅，在划定的宅基地建设范围内，每户宅基地面积不得超过一百七十五

平方米，优先利用村内空闲地、闲置宅基地和未利用地。

（2）村民建房建筑以低层为主，农村村民建设住宅不得超过三层，高度一

般不得超过十二米，建筑风貌和布局应体现当地风情特色和居民生活习惯，符合

村庄整体景观风貌控制要求。

2、产业发展

（1）本村内规划村庄产业用地 5.01 公顷，规划明确规定的产业用地

用途、规模、强度等要求不得随意改变。

（2）村庄产业用地涉及调整应当由区人民政府编制优化调整方案，经

村民委员会审议和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同意后，作出将优化调整方案

纳入村庄规划的决定，并报市人民政府备案。

3、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

（1）不得随意占用规划确定的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用

地。

（2）村内供水由市政自来水提供，采用集中供水方式。污水处理集中

排入市政管网（房屋排水接口需向村民小组确认后再进行建设）。

（3）垃圾收集点、公厕、污水处理设施等基础设施用地和基层综合文

化中心、卫生室、养老和教育体育等公共服务设施用地主要包括村委会、中

学、小学、幼儿园、文化活动室、健身场地、卫生室、敬老院、卫生院、农

贸市场等，设施建设选址、规模、标准应符合相关要求。

四、村庄安全和防灾减灾

（1）村民的宅基地选址和农房建设必须避开自然灾害易发地区。

（2）村庄建筑的间距和通道的设置应符合村庄消防安全的要求，不得

少于 2 米；道路为消防通道，禁止长期堆放阻碍交通的杂物。

（3）学校、广场等为防灾避险场所，紧急情况下可躲避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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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表 1 主要控制指标表

序号 指标 单位 规划基期年 规划目标年 属性

1 户籍人口规模 人 2231 2443 预期性

2 村庄建设用地规模 公顷 47.96 50.55 约束性

3 村庄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规模 公顷 1.57 2.51 预期性

4 自来水普及率或农村集中式供水率 % 90 100 预期性

5 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80 100 预期性

6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率 % 70 100 预期性

7 农村黑臭水体整治率 % 70 100 预期性

8 农户家庭卫生厕所覆盖率 % 90 100 预期性

9 村内道路硬化率 % 90 100 预期性

10 农村光网覆盖率 % 90 100 预期性

附表 2 村域建设用地结构调整表

单位：公顷、%

村庄规划用地分类
规划基期年 规划目标年

面积 比重 面积 比重

耕地（01） 1.83 1.87% - -

园地（02） 3.42 3.49% - -

林地（03） 1.04 1.07% - -

草地（04） 0.14 0.14% - -

农业设施建设用地（06） 农村道路（0601） 1.45 1.48% - -

居住用地（07）

城镇住宅用地（0701） 0.03 0.03% - -

农村宅基地（0703） 35.61 36.37% 38.51 39.33%

农村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0704）
0.13 0.13% 0.87 0.89%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

施用地（08）
教育用地（0804） 1.44 1.47% 1.64 1.67%

商业服务业用地（09）

商业用地（0901） 1.50 1.53% 4.22 4.31%

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

（090105）
- - 0.78 0.80%

工矿用地（10） 采矿用地（1002） 1.30 1.33% - -

交通运输用地（12）

铁路用地（1201） 19.53 19.94% 19.52 19.94%

公路用地（1202） 19.39 19.80% 20.75 21.19%

城镇村道路用地（1207） 2.16 2.21% 5.07 5.18%

其他交通设施用地（1209） 0.19 0.20% 0.19 0.20%

公用设施用地（13）
环卫用地（1309） - - 0.05 0.05%

水工设施用地（1311） 0.33 0.33% 0.33 0.33%

特殊用地（15） 殡葬用地（1506） 8.44 8.62% 5.99 6.12%

合计 97.91 100.00% 97.91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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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公共服务设施布置一览表

类别 设施名称
用地面积指标要求

（㎡/人）
要求规模（㎡）

规划规模

（㎡）
备注

管理设

施

村委会及农

村社区服务

站

0.4-0.8 977.20-1954.40 1985.13 现状保留

教育设

施

小学
0.6-1.0 1465.80-2443.00

9905.21 现状保留

幼儿园 3186.66 现状保留

文体科

技设施

文化活动室

0.45-0.8 1099.35-1954.40

1802.75 现状保留

健身场地 1471.42
配建于白土园

村、透风园村

医疗保

健设施
卫生室 0.15-0.18 366.45-439.74 620.36 现状保留

商业服

务设施

农村商店及

小型超市
1.6-2.0 3908.80-4886.00 1092.99

配建于村仔村、

透风园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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